輸歐盟漁產品再出口聲明書核發作業要點
一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為因應歐盟實施漁獲認證計畫，確保我再出口漁產品輸銷歐盟符合歐盟理事會第1005/2008號辦法，特訂定本作業要點。
二、自他國進口後未經加工即輸銷至歐盟之漁產品，得依規定申請本會核發輸歐盟再出口聲明書（European Community Re-export Statement）（格式如附件一）。

三、以下漁產品免申請輸歐盟再出口聲明書： 

（一）淡水漁產品。

（二）由苗或卵取得之養殖產品。

（三）觀賞魚。

（四）活體牡蠣。

（五）活體、生鮮或冷藏之扇貝類，包括女王海扇貝（queen scallops）與Pecten屬、 Chlamys屬及Placopecten屬之扇貝類。

（六）冷凍大海扇貝（Pecten maximus）。
（七）其他生鮮或冷藏之扇貝。

（八）淡菜。

（九）非自海洋取得之蝸牛。

（十）調製的軟體動物。

四、申請輸歐盟再出口聲明書應檢附下列文件向本會漁業署辦理：
（一）申請書（格式如附件二）乙份。
（二）資料完整打印之再出口聲明書乙份。
（三）出口商之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乙份。
（四）出口國開具之歐盟漁獲證明書影本乙份。

（五）進口報單副本乙份。
（六）出口商非原進口商者，應檢附銷貨證明文件。

五、輸歐盟漁產品再出口聲明書之有效期限為三個月，申請人須於漁產品完成輸銷通關後一個月內，將海關出口報單證明用聯影本送本會辦理核銷。
未依前項規定期限完成核銷者，不予核發該申請人其他漁產品之輸歐盟漁獲證明書。
六、有下列情形之ㄧ者，本會不予核發輸歐盟漁產品再出口聲明書：

（一）申請人所提出之資料無法證明其進、出口之事實。

（二）申請再出口之重量高於該批漁產品進口報單所載重量。

Appendix 1　European Community Re-export Statement

	1. Description of re-exported product

	Species
	CCC code
	Catch certificate number

	Unloading Weight (kg)
	Unloading Date
	Reloading Weight (kg)

	2. Re-exporter

	Name
	Address
	Signature
	Date

	3. Validating Authority

	Name/title
	Signature
	Date
	Seal/stamp

	4. Re-export control

	Authority
	Re-export uthorized(*)
	Re-export suspended(*)
	Verification requested (*) date
	Re-export declaration number

	(*)Tick as appropriate


附件二

「輸歐盟漁產品再出口聲明書」申請書

主旨：申請「輸歐盟漁產品再出口聲明書」，檢附資料如下，請惠予核發。

說明：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  年   月  日農授漁字第          號令規定辦理。

	進口商名稱
	
	統一編號
	

	進口報單號碼
	
	進口量
	
	擬申請重量
	

	（請　勾　選）
檢　附　文　件
	
	資料完整打印之再出口聲明書乙份。

	
	
	出口商之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乙份。

	
	
	出口國開具之歐盟漁獲證明書影本乙份。

	
	
	進口報單副本乙份。

	
	
	出口商非原進口商者應檢附銷貨證明文件


此致    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

申請人    進口商名稱：

負責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簽章）

公司住址：
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

傳真：

中　華　民　國 　　　　　　  年 　　　　　　  月 　　　　　　  日

	審核說明
	□經核符合規定，同意核發

編號              證明書，並於該證明書用印後逕予發與。

□謹敘稿併陳，請核判。
	核   定
	


輸歐盟漁獲證明書之填寫說明

1、 漁獲證明書之「文件編號」、「證明機關」及第一部分由簽核機關查填。

2、 第二至五部分（船舶、產品及適用措施的細節），除第三部分中的「核對卸載之重量」應由簽核機關經檢查後填寫外，其餘皆應由漁船船長填寫。惟倘該批漁獲物，如係經國內加工廠加工後輸銷歐盟者，第三部分之「產品描述」、「產品代碼」及「估計卸載重量」等3欄位，則應查填水產加工品之品名、代碼及重量。
3、 第六部分「海上轉載之宣告」應由漁船船長及收受船船長共同填寫，倘船長無法填寫，亦可由雙方公司代表人填寫，並檢附轉載證明書。

4、 第七部分「核准在港區之轉載」應由港口國權責單位填寫。

5、 第八部分應由托運貨物輸往歐盟之漁業人、出口商或代理商填寫，其並應提供第十部份附錄1的轉送資料。

六、漁業人、出口商或代理商將已填寫第二至第八部分及第十部份與附錄1（若有轉載則尚須填寫第六及/或第七部分）之漁獲證明送交船旗國授權機關。若授權機關對漁獲證明所載資訊感到滿意，對其正確與詳盡度以及對可適用的養護管理措施之遵守並無懷疑，其可填寫第一部分「文件編號」及「證明機關」，以及第九部分「船旗國單位之確認」。該份漁獲證明即算簽核完成並得歸還漁業人、出口商或代理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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